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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收到法院破产重整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查询到参股子公司桑顿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顿新能源”）关于被其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相关信息。湖

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湘 03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余姚市海泰贸

易有限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长沙）

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桑顿新能源管理人，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前向桑顿新能源管

理人申报债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参股公司破产重整概述 

公司参股子公司桑顿新能源债权人以桑顿新能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2021)湘

0302 执 1748 号案件移送进行破产审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将上述执行案件移送湖南省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查。裁定结果：受理余姚市海泰贸易有限公司对桑顿新能源

的破产重整申请。 

二、被申请破产重整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701921X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资本：322,830.907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02 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充电站、充电桩、充电器、电子产品（不含

无线电发射终端设备）、锂离子电池电动车（含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道路交通电动

车）等主营产品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运输服务；废旧电池回收；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桑顿新能源总资产为 65.74 亿元，净资产为 27.82

亿元，负债为 37.93 亿元；2023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2.62 亿，净利润为-5.24 亿。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53.1238%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2.7673% 

湖南德成宇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722% 

湘潭云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91% 

天津联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5276% 

胡泽林 0.4461% 

颜剑 0.0465% 

张瑛 0.0465% 

邱利 0.031% 

三、《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湘 03 破申 3 号）主要内容

如下： 

“申请人：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余姚市海泰贸易有限公司 

申请人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公司)以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桑顿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为由，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2021) 湘 0302 执 1748 号案件移送进

行破产审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将上述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本院组织各方

进行听证。桑顿公司对破产清算明确提出异议，其认为：1、桑顿公司资产大于负债，只是



暂时丧失流动性，可通过重整或预重整的方式纾困化债。2、桑顿公司具备重整价值，通过

重整可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桑顿公司希望本院受理该公司破产重整，而不是直接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听证过程中，债权人余姚市海泰贸易有限公司提出异议，其认为桑顿公

司具有重整价值，应当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向本院提交重整申请书，要求本院依法裁定

对桑顿公司进行重整，并通过重整程序清偿其所负债务。 

    本院认为，桑顿公司虽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但

桑顿公司所处锂电池生产领域运营管理成熟、经营稳定，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有望通过重

整程序化解风险，且被申请人也迫切希望通过重整程序盘活资产，提高债权清偿率，因此桑

顿公司具备重整价值，有重整可能，符合破产重整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 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余姚

市海泰贸易有限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四、参股子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桑顿新能源是公司持股 22.7673%的参股公司，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破产

重整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法院裁定批准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

最终影响将依据破产重整结果确定，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鉴于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的具体方案尚未出台，且破产重整程

序复杂、流程较长，时间进度难以把握，公司将根据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审慎确

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金额。 

3、截止目前，公司对桑顿新能源剩余担保余额为 19,385.01 万元，前述担保尚未解除，

公司将就该担保风险事项履行风控程序。公司将根据已签署的相关反担保协议向桑顿新能

源、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追偿被执行款项，维护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4、截至 2024 年半年度末，桑顿新能源对公司子公司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桑德”）因资产使用而产生的非经营占用余额为 6,365.49 万元（详见公司

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和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公司将适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公司权益。 

5、法院裁定桑顿新能源进入重整程序，并指定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长沙）



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桑顿新能源管理人。桑顿新能源管理人于近日发布了《桑顿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债权申报公告》，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前向桑顿新能源管理人

申报债权。公司将及时向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材料，公司债权金额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债

权金额为准。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桑顿新能源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要求，及时对该事项进展的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